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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版权小百科

在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奥特曼”案中，AI
平台按用户要求生成近似图片被认定直接侵权，法院
驳回了其“AI绘画功能由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抗
辩。而搜索引擎也是按用户要求提供搜索结果，即使
搜索结果包含侵权链接，也可以适用“通知—必要措
施”规则免于赔偿。为何都是“按用户要求”提供服
务，AI生成服务构成直接侵权？AI生成服务能否适
用“通知—必要措施”规则？

侵权内容提供者：
平台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提供AI生成内容服务的平台，其用于AI生成的
学习资料和素材来源多种多样，有从全网公开资料中
持续爬取、标注的海量图文、视频资料，也有众多用
户不断上传至平台的各类素材，其中难免有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各类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等内
容。如果不是用户自主提供了权利内容，而是平台未
经权利人许可，提前在服务器中存储他人作品，再根
据用户输入的提示词等要求调用此前存储的他人作品
并“加工”输出给用户，则应当认为平台直接向用户提
供了他人作品或基于他人作品衍生的内容，超出了单
纯提供技术服务的范畴，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在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权利人诉某平台“AI一键成
片”侵权案中，权利人证明不同用户输入含义相同或近
似的指令得出相同结果，进而推定涉案作品被提前存
储于AI平台服务器中。法院据此认为，平台存储涉
案作品素材并提前进行了加工，供不特定用户自行调
取，侵犯权利人就其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此前提到的“奥特曼”案中，虽然平台抗辩“AI
绘画功能由第三方服务商提供”，平台只是通过API
接口链接至第三方提供的AI服务，但由于法院认定
案涉AI服务直接提供内容，故而也被判决承担直接
侵权责任。

技术提供者：
平台适用“通知—必要措施”规则

除了AI平台事先存储作品等素材并根据用户指
令提供衍生内容的情况外，AI平台需要基于用户提
供的素材生成内容的情况也很常见。例如，使用某平
台“文生图”功能，输入“奥特曼”提示词，平台生
成的图片与知名的“奥特曼”美术作品完全无关。用
户上传“奥特曼”图片后，生成图片与上传“奥特
曼”图片近似。

此情况下，AI平台并未直接提供“奥特曼”图片，
而是基于用户上传素材进行“衍生”处理，与将“奥特
曼”图片交给画师临摹，或者上传至修图软件进行人工
抑或“智能”修图并无本质差别。笔者认为，AI平台基
于用户提供素材自动生成新图的行为，是典型的提供
技术服务，而非提供内容服务，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九十五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适用“通知—
必要措施”规则。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另一起

“奥特曼”案中，法院认为，案涉奥特曼LoRA模型的训
练素材和生成的侵权图片均由用户上传和发布，AI
平台仅提供了技术服务和信息存储空间服务。该案
中，平台因应知用户利用其提供的信息存储空间服
务发布了侵权内容而承担帮助侵权责任，而非因为
提供侵权内容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仅输入“奥特曼”生成的图片（左）与上传素材生成
的图片（中、右）。

除了用户自行上传素材，AI平台集成搜索、存
储等服务，便于用户通过搜索、存储等服务获取素材
的，仍属于提供技术服务，而非直接提供内容。例如，
用户利用AI平台内的“全网搜”功能，从搜索结果中自
行选定内容，作为提供给AI平台的素材，并要求AI平
台基于用户选定的素材进行“衍生”处理。

在此过程中，平台没有预先复制存储他人作品，
也没有向用户直接提供他人作品。相比于用户自行上
传素材，其本质是在提供AI生成服务前，提供了搜
索、存储等服务，由用户在搜索结果或其网盘空间里
事先存储的内容中选定素材，再使用AI生成服务。
在此场景下，平台提供的搜索、存储、AI生成等互
联网服务，仍应适用“通知—必要措施”规则。

生成式AI技术快速发展，涉及AI平台生成内容侵
权的纠纷会越来越多。权利人应当积极通过调查取
证，判断AI平台是直接提供侵权内容，还是仅提供技
术服务。AI平台应当在提升用户使用体验的同时，着
重注意、充分提示技术服务的性质，避免用户和权利人
误认为其直接提供侵权内容。司法机关则应基于双方
证据情况，查清AI平台行为性质，进而准确适用法律，
裁断AI平台的法律责任。在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的同时，亦保障AI平台的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

（作者系北京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AI生成侵权内容，平台担责吗
□朱晓宇 马佳

近日，某网红博主跨国

魔性改歌引发的歌曲改编争

议，折射出了网络时代音乐

作品合理使用边界的法律难

题。当个人以调侃为目的改

编表演音乐作品时，其法律

责任边界何在？现有法律规

则能否适应数字内容创作的

现实需求？这些问题亟待通

过法律解释予以厘清。

改编作品需谨慎 戏仿并非“通行证”
——看跨国使用音乐作品的诸多版权风险
□颜筱雨 于波

2017年，歌手迪玛希·库达依别
列根因在某卫视《歌手》节目中以海豚
音演绎维塔斯经典作品《歌剧2》迅速
走红。然而，这场跨国音乐合作却因版
权问题引发争议。

2017年1月28日，《歌手》节目
播出迪玛希演唱《歌剧2》的片段，
其高音表现获得观众好评。1月30
日，某卫视《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
欢》节目中，迪玛希再次演唱该曲
目，相关演出通过电视及网络平台广
泛传播。

2月1日，维塔斯及其经纪人以
及版权方俄罗斯布多夫金制作公司向
某卫视发出律师函指出：《歌剧2》的
词曲著作权归属布多夫金制作公司，
迪玛希及某卫视未经授权公开表演、
传播该作品，涉嫌侵犯著作权。律师函

援引《伯尔尼公约》第二条及第五条，
强调中国作为公约成员国，应保护俄
罗斯作品版权；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要求立即
停止侵权行为，包括停止传播两次演
出内容，并删除所有相关素材。

《歌剧2》改编纠纷

现有“三步检验法”免责标准针
对音乐作品特征进一步解释。在使
用音乐作品时，由于不带歌词的音
乐作品无法使用语言精准描述作品
的声音表达，仅能通过听觉感受抽
象评价其思想，需要针对这一特质
进一步明晰“三步检验法”对音乐
作品的适用标准。

司法实践中，“三步检验法”是
判断合理使用的重要标尺。我国《著
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要求合理使用需
要满足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
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
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前述《2024年AIPPI杭州
决议》关于戏仿抗辩决议文本也写明

“戏仿作为著作权的一种例外、抗辩
或限制，必须满足 《伯尔尼公约》
第 9 条第 2 项的三步检验法”，即只
能在特殊情况下作出；与作品的正
常使用不相冲突；没有不合理地损
害权利人合法权益。

具体到音乐作品使用场景，需把
握三个关键节点：使用范围的特殊性
认定。音乐作品的显著部分（如主旋
律、标志性乐段）具有强识别性，对
其使用更易引发公众关注。当某改歌
账号长期固定使用特定歌曲片段进行
改编，可能形成使用惯例，超出“特
殊情形”范畴。例如，网红豪哥哥团
队改编印度歌曲 Tunak Tunak Tun
可以统计的改编次数超过 6 次，《吉
米，来吧》超过3次，意味着其戏仿
使用并非在特殊情况下作出。同样，
某卫视、迪玛希与维塔斯 《歌剧 2》
改编纠纷中，某卫视、迪玛希在未经

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歌剧2》使用
超过两次且明显以营利为目的，超出
限制范围。

市场替代性的实质判断。若改
编作品通过特定场景设计 （如模仿
特定舞蹈动作、视觉符号） 形成独
立传播符号，导致公众将原作与负
面意象关联，则可能构成对原作市
场的实质性替代。例如，《听我说谢
谢你》 使用者在相关现场表演的

“感谢舞”形成了音乐作品在后表演
的“标志性动作”，使得在后观众、
模仿者均在表演中附加相关传播符
号，产生对原作品使用场景的市场
替代性。

损害合理性的动态评估。前述
作品著作权人需对作品被戏仿承担
一定的容忍、理解义务，即对应

“三步检验法”中的“合理损害”。

但是，当改编行为引发的负面联想
形成传播惯性，导致公众“听到原
曲即产生负面情绪启动”，这种损害
就不再是“合理损害”。在许多改编
作品中，长期传播使原曲与特定负
面场景形成强关联，已突破合理使
用边界。

调侃表演需谨慎，戏仿并非“通
行证”。使用外国作品并非无法可
依，短视频时代的时事消息与娱乐评
论等的结合具有较高传播能力，容易
因跨国传播出现法律风险。

需要提醒的是，互联网平台以及
UGC制作者需要充分评估使用音乐
作品的版权风险，结合法律和司法解
释等规则变化趋势，注重合理使用方
式不超出“三步检验法”的范围，护
航音乐产业与短视频娱乐产业共同健
康发展。

产业良性发展需明晰音乐使用的免责限度

以经营为目的使用外国音乐作品
应取得合法授权。互联网时代，音乐
作品的跨国使用已成常态。比如，中
国歌手揽佬的《因果》、林树豪的《打歌
妹》在地球另一端被外国友人用作短
视频背景音乐，美国乐队OneRepub-
lic的Counting Stars也成为2025年春
晚舞台上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跨国使用音乐作品需要尊
重权利人使用意愿和不同法域下的版
权规则。2017 年，某卫视与迪玛希
分别在 2017 年 1 月 28 日 《歌手》 节
目和1月30日《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
联欢》节目中表演了俄罗斯歌手维塔
斯的成名曲 《歌剧 2》，均未经原作
者维塔斯及版权公司俄罗斯布多夫金
制作公司有效许可，引起跨国版权纠
纷。2020年，《野狼Disco》作者宝石
Gem因超出芬兰音乐制作人Ihaksi的

More Sun 的非独家授权陷入版权纠
纷，其 99 美元授权仅允许“非商业
用途”及“1 万份收益上限”，而

《野狼 Disco》 的商业演出、综艺曝
光、流媒体分成等收益远超这一限
制。这意味着，即使不同国家和法域
对版权的规定不同，在权利人的合法
许可、授权范围内使用音乐作品才是
跨国合规的“通行证”。

在未经合法授权的前提下，改歌
博主应当在不易对原作品产生负面影
响的场景下使用音乐作品。作品完整
主要体现为思想与表达共同组成的

“主题完整”，通过先分离歌词和乐
曲，再合并整体评价音乐作品的方法
确认作品思想、表达。

评判是否侵权则需要从受众的角
度客观评价。前述《2024年AIPPI杭
州决议》“戏仿抗辩”决议文本第 8

项提出的“戏仿应当被客观评估，在
决定其是否能在著作权侵权主张背景
下构成以提供一种例外、抗辩或限制
而进行的戏仿时，戏仿者的意图不应
起决定性作用”表明，在戏仿行为被
客观考量的前提下，判断保护作品完
整权侵权应当考虑是否存在客观行为
破坏了原作主题或者思想的情形构成

“歪曲”，或者是否客观上对作品要素
的改动破坏了作品思想与表达在主题
上的同一性而构成“篡改”。

因此，以改编现有歌曲作为自媒
体主要内容的博主应当注意，尽管
改编行为有“适当引用”作为免责
依据，但是改编内容涉及对作品主
题的改变或者对作品、权利人产生
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则应当主动向
权利人寻求合法授权，规避跨国音
乐版权风险。

使用跨国音乐应尊重原作版权

根据版权法律相关规定，改编
歌曲符合“适当引用”特征时，一
般不侵犯著作权。戏仿行为，指以
评论、批评、说明问题等目的对某
作品进行模仿，在版权领域被引申
为“转换性利用某作品”的行
为。在我国，戏仿一般被解释为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为
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
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
已经发表的作品，在满足法定条
件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
向其支付报酬。

相关音乐改编行为符合“适当
引用”的特征包括：第一，不因利
用原作品价值而产生竞争关系，而
是以调侃、评论客观事件为目的，
符合“说明某一问题”的特征；第
二，引用时长并不长，符合引用的

“适当性”特征，落入“适当引
用”的基本范围。

但各国在保护作品完整权的
保护重点上存在差异。保护作品
完整权在我国指“保护作品不被
歪 曲 、 篡 改 ” 的 权 利 ， 印 度

《1957 版权法》 第五十七条则指
“保护作品声誉或者权利人荣誉不
因他人的负面性使用而受损”的
权利。

2024 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
会 （AIPPI） 专 题 研 究 通 过 的

《2024 年 AIPPI 杭州决议》 在“戏
仿抗辩”决议文本第 6 项中提出

“以戏仿所使用的基础作品存在作
者的精神权利本身，应当不足以
排除戏仿作为例外、抗辩或限制
的适用”。以往，网红博主及类似
视频制作者通常能以戏仿构成

“适当引用”免于侵权责任，但较
新的国际研讨会决议已明确了作
者精神权利可以用于该免责事由
的例外。

戏仿行为并非
“免侵权金牌”

■相关链接

2019 年，说唱歌手宝石 Gem 凭
借《野狼Disco》实现从地下到主流
的跨越，歌曲登上春晚舞台，成为年
度现象级作品。然而，2020年春节
期间，一桩跨国版权纠纷将这首神曲
推至风口浪尖。

2018 年初，芬兰音乐制作人
Ihaksi 在 交 易 平 台 上 传 伴 奏 More
Sun，并同步至网络社交平台。同
年，宝石Gem以 99美元购买该交易
平台的“非独家授权”，用于录制
《野狼 Disco》 初版。2019 年 7 月，
歌曲通过短视频平台走红，其独特
的“东北蒸汽波”风格引发全民模
仿热潮。

2019年11月，宝石Gem尝试买
断More Sun版权时，得知版权已被
台湾商人陈先生以 5000 美元购得，

且中国地区独家代理权归属玛西玛国
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这一变故
揭开侵权争议的核心矛盾——授权范
围局限：宝石Gem购买的99美元授
权仅允许“非商业用途”及“1万份
收益上限”，而《野狼Disco》的商业
演出、综艺曝光、流媒体分成等收益
远超此限制；编曲版权归属复杂：
Ihaksi 保留 More Sun 的“独家经纪
权”与“独家诉讼权”，即使版权转
让，原作者仍可追责；跨国法律差
异：中芬版权法规差异导致平台标注
的“非独家授权”与实际权益存在认
知偏差。

2020年1月5日，玛西玛国际委
托律师向宝石Gem团队及合作方发送
律师函，要求停止使用More Sun作
为伴奏。

《野狼Disco》改编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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